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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_E6_9C_c26_26375.htm 1、谈法不择众。 在我国，法不责众

的思想可谓由来已久，老祖宗素有扬德治而抑法治之好，就

算万不得已施行法律之时，也必使之勿拂民心勿逆民意，简

言之，法不责众。这大约应作为我中华能享“文明礼仪之邦

”美称的一大凭证。世易时移，法不责众之辞似乎于今愈发

现出“妙用”来了，多少大搞**之风大逞假冒伪劣之能者无

不以之为壮胆丸和安慰剂，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无不深恶

而痛绝之。 在一个健康有序发展的社会里，违法犯罪者毕竟

是少数，法律恰好针对他们而言，因而从价值目标，即理想

状态下的应然性上讲，法应责“寡”而不责“众”，但从现

实意义上的实然性而言，当社会上盛行法不责众的思想和行

为时，起码表明现实生活中违法者已为数不少，无疑应视之

为全社会的“黄牌”，有相当的警示意味。 大量事实证明，

一撮违法分子总喜欢打着公众的旗号大行非法勾当，并以法

不责众为己开脱，这种人自称众，其实是“伪众”，“伪众

”者寡，对他们必须高举法律的利剑，戳穿其“伪众”的假

面具，使其孤家寡人不得人心的丑恶嘴脸昭然于公众眼前。 

如果社会公众也有法不责众的意识，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对法

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即法本身是否合法，法是“善法”或“

恶法”？就普遍性而言，我国目前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是适应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大业的进一步深化而

制定的，从总体上长远上看适应了我国社会的发展与国际接

轨的需要，其合法性不容怀疑。 法是善法，而社会公众甚至



执法部门仍有法不责众的思想和行为，这就非常危险了，表

明全社会存在的道德意识衰退，法律观念淡薄的严重问题。

我国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一定程度的社会紊

乱现象在所难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各种违法坐视

不顾，那样只会加剧社会混乱。 众和寡不能截然分开，二者

是对立统一而又相互转化的。法不责众常常由法不责寡而致

，违法者由寡至“众”（尽管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众）的

事实本身就值得全社会尤其是政法机关深思和警省，若这时

还有法不则众的糊涂观念，那将非常危险。 翻开几千年的中

国历史，儒家道德至上，伦理治国的道德理想主义在一幕幕

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历史剧中实在显得苍白无力，因而自古

就有儒表法理的治国之策一说，更何况在依法治国实行法治

成为世界大潮流和我国发展大趋势的今天，我们不仅应不断

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更应该做到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法不则众可以休矣，法不则众必

须休矣！ 2、出警途中遇车祸紧急情况的处理； 3、求职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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